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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
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

建立健全面向产出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根

据学校教学工作实际，结合审核评估、专业综合评估、专业

认证要求，现在全校推进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工作，具体

通知如下。

一、评价依据

依据《南宁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执行，见附件。

二、评价内容

（一）开展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评价范围：本学期开设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所有课程

均应开展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并撰写评价报告。

2.评价要求：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由课程负责人（任课老

师）负责实施，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课程持续改进措施，形

成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



（二）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价

1.评价范围：2025 届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生）。

2.评价要求：根据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和毕

业生自评材料等，形成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报告。对于达成值

偏低的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在

条件保障、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

（三）开展培养目标达成评价

1.评价范围：2020 届毕业生。

2.评价要求：2020 届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应结合毕

业生跟踪调研开展，在了解毕业生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调查毕

业生培养目标达成和培养目标合理性，并撰写评价报告。各

专业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将评价结果用于专业建设与

教学改革持续改进。

三、工作要求

（一）学院要明确评价责任人、主体，在前期已开展的

评价基础上不断完善评价方案，明晰工作职责、工作程序；

要组织开展评价工作研讨，合理确立各评价项目的支撑关系

及各评价要素的权重比例，做好合理性评估，确保评价效度。

（二）评价是为了更好改进，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学

院要将评价报告用于课堂教学质量改进、课程体系设置的整

改、人才培养方案和目标修订等教学工作。

（三）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应在课程考试结束后随课程评

分工作一同完成，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工

作应在下一学期开学前完成。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是教学质量保障的关键，是“评

价、反馈、改进”闭环体系的第一环，是教学质量落实到每

门课程、每个专业、每位学生的有效手段，学院要高度重视

开展该项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着力推进人才培

养质量达成评价工作常态化。今后各专业应按照每学期开展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每学年开展当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评

价，每学年开展培养目标达成评价，评价过程材料由学院自

行留底，并随时接受学校抽查。本项工作教务处今后不再重

复通知。

附件:南宁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达成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7 月 4 日


